
县司法局关于2022年聚力打造“六个高地”的落实措施
[bookmark: _GoBack]为推动县第十六次党代会确定的打造“六个高地”目标任务落地见效，聚力突破提升、走在前列，为加快建设发展质量更高创新动能更强品质活力更优的现代化新沂源提供坚强法治保障，根据县委办公室 县政府办公室《2022年聚力打造“六个高地”实施方案》和我局实际，制定如下落实措施。
一、创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沂源模式”（牵头部门：政法委）
（一）推进全县三级矛盾纠纷调处体系和矛调中心建设。坚持创新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坚持党委统一领导和部门齐抓共管，坚持效果导向和分类施策，对标对表、完善机制、优化服务、提高效能，构建上下贯通、左右协调的沂源县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三级体系，做优做强做实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三级中心建设，努力使各类社会矛盾纠纷应调尽调、应解尽解。（分管领导：何廷军；责任科室：人民参与和促进法治科）
（二）推进调解工作机制建设。进一步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行专调解“三调联动”，访调、诉调、警调等“多调对接”的大调解格局。深化“道交一体化”平台建设工作，创新打造群聊解纷、果业链等具有沂源特色的矛盾纠纷化解品牌。（分管领导：何廷军；责任科室：人民参与和促进法治科）
（三）推进人民调解队伍建设。积极推进人民调解职业化专业化，指导组建调解员队伍，做好调解员培训，落实调解员等级评定、分级管理等制度。推动镇、村调解室建设与“沂源红”民生综合体建设深度融合，加强个人品牌调解室和特色调解室建设。（分管领导：何廷军；责任科室：人民参与和促进法治科）
二、牢牢守好信访维稳、社会治安、防暴反恐底线（牵头单位：政法委）
（一）全力做好信访维稳工作。整合律师、法律顾问、人民调解员等资源，深入开展“治重化积”、进京访等专项治理，加强信访稳定工作；发挥司法行政优势，做好矛盾纠纷排查工作，切实将矛盾纠纷化解在早、化解在小、化解在基层。（分管领导：何廷军、陶国刚、任明江；责任科室：人民参与和促进法治科、律师工作科）
（二）扎实做好安置帮教工作。加强安置帮教工作规范化建设，开展安置帮教人员全面摸排工作，做到底数清、情况明。做好刑满释放人员衔接、安置救助和跟踪帮教工作，特别是做好全国两会、党的二十大等重要会议和重要时间节点的安全稳定工作。（分管领导：何廷军；责任科室：人民参与和促进法治科）
（三）全面加强社区矫正工作。加强社区矫正中心标准化品牌化建设，推动社区矫正信息化实战化应用，探索“智慧矫正”的执法工作思路，全面加强社区矫正对象的教育管理，有序做好社区矫正对象的管控工作。（分管领导：张光凤；责任科室：社区矫正工作科）
三、其他保障措施
（一）加强法治政府建设，为打造“六大高地”提供坚强法治保障。完善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全贯通机制配套制度，争创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项目；研究推进数字法治政府建设，开展法治政府建设典型培树活动。深化行政复议体制改革，完善行政复议行政应诉工作机制，不断提升行政复议行政应诉工作质效；贯彻落实《行政诉讼法》，严格执行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确保出庭应诉率100%。加强行政执法监督，建立健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工作体系。深化行政指导，提升行政指导质量。持续抓好企业免检免扰、涉企检查处罚登记备案制度落实。（分管领导：任明江；责任科室：法制科、行政复议和行政应诉科）
（二）优化公共法律服务，为打造“六大高地”提供精准法律供给。建立健全公共法律服务事项清单和项目标准动态调整机制，推进“法惠万家”直达便民服务项目建设。加大法律援助力度，贯彻落实《法律援助法》，探索公证体制机制改革，推进公证与不动产业务联办，提升公证法律服务质量和水平。加强律师行业规范化管理，探索建立律师和律师事务所量化评价机制，推动实施律师“素质提升”工程；完善公职律师工作体制机制。扎实推进村（社区）法律顾问制度，实施“1+N”清单式管理和团队化服务。（分管领导：陶国刚；责任科室：公共法律服务管理科、律师工作科，县公证处、县公共法律服务中心）
（三）强化普法宣传工作，为打造“六大高地”夯实深厚法治基础。健全“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完善公开报备、工作台账、工作会议、报告总结和评价通报制度，深入开展“法律十进”；加强法治文化品牌建设，推动红色文化与法治文化融合，打造一批具有沂源特色的红色普法品牌，争创“法治文化建设示范基地”和“法治宣传教育示范基地”；推动公园普法，法治文化阵地建设纳入城乡规划、全域公园建设和重大文化建设项目；继续推进法治乡村建设，推进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创建，大力实施“法治带头人”“法律明白人”培养工程。（分管领导：何廷军；责任科室：普法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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